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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策略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4700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9年12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汇添富策略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96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529,125,521.3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52,912,552.14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6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15年度第1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21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2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2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1月21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

份额，并于1月22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1月25日起可以查询、赎回、转换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算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1月25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务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在本基金开放日

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更改分红方式。

4、注册登记机构在权益登记日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效，而

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5、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

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6、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红

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7、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8、咨询办法

（1）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

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爱建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

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联讯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

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

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江苏金百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

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期时代基金销售（北京）有限公司、浙江

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

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腾元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宜投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银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久浩信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徽商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等。

（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或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9日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068

前端交易代码 519068

后端交易代码 51907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7年3月1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份） 2.373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2,876,834,195.5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

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719,208,548.89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3.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第1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21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2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2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1月21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

份额，并于1月22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1月25日起可以查询、赎回、转换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算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1月25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3、本基金前后端模式均可以分别设置或修改分红方式。 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务

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确认、更改分红方式。

4、注册登记机构在权益登记日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效，而

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5、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

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6、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红

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7、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8、咨询办法：

（1）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

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航证券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等。

（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或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9日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066

前端交易代码 519066

后端交易代码 51906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年7月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汇添富蓝筹稳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份） 2.218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407,208,546.7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

元）

101,802,136.69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3.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2015年度第1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年1月21日

除息日 2016年1月21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年1月2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1月21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成基金

份额，并于1月22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1月25日起可以查询、赎回、转换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折算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现金红利发放日”是指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1月25日划入销售机构账户。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若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基金默认现金红利方式。

3、本基金前后端模式均可以分别设置或修改分红方式。 投资者如需设置或修改本次分红方式，请务

必于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当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确认、更改分红方式。

4、注册登记机构在权益登记日可以受理分红方式变更申请，但该申请仅对以后的收益分配有效，而

对本次收益分配无效。

5、一只基金可以在不同的销售机构设置不同的分红方式。 投资者若在多个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其

在某个销售机构修改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在其他销售机构设置的分红方式。

6、投资者若在汇添富直销中心通过多个交易账号持有本基金，不同的交易账号可设置不同的分红

方式，修改某个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不会改变其他交易账号的分红方式。

7、本基金收益分配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

资收益。

8、咨询办法：

（1）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长城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

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等。

（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9918） 或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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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大额政策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贴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企业棚户区改造配套设施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财资[2015]

68号）， 公司全资子公司岳阳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近期获得2015年中央企业棚户区改造配

套设施建设补助资金500万元。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获得的上述补贴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作为

营业外收入计入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损益，具体会计处理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

2016-007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19,383,875.01 404,163,124.81 -20.98%

营业利润 17,257,120.79 17,039,559.49 1.28%

利润总额 20,403,702.80 17,640,632.34 1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34,499.87 14,865,866.87 22.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1 0.0253 22.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1.65% 0.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61,871,853.29 987,413,485.10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4,821,254.96 903,204,791.29 -0.93%

股本 588,720,000.00 588,7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52 1.53 -0.6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下降，但财务状况总体良好；2、本年度汇兑收益较上年大幅上升；3、公司

持股20%的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本年实现的净利润较上年增加；4、 本年度取得的政府补助等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增加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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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平仓的风险性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顾国平先生于

2015年12月通过德邦创新资本-浦发银行-德邦创新资本慧金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德

邦慧金1号” ）增持的公司股票8,415,174股低于平仓线，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3%。 资产管理人

德邦创新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邦创新” ）于2016年1月18日向顾国平先生发出通知，由于

顾国平先生未按合同约定补仓，德邦创新接到优先级份额委托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通知，已

提前结束德邦慧金1号资管计划，并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将顾国平先生持有的全部本计划份额净值

清零，顾国平先生在本计划项下的所有财产权益全部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所有。 德邦创新于

2016年1月18日卖出公司股份500,000股，交易均价17.551元/股。

2、 截至今日收盘， 顾国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熙成长型2号基金

（以下简称“和熙2号基金”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华安汇

增1号”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华安汇增2号” ）、华安未来

资产－工商银行－汇增3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华安汇增3号” ）暂未触及平仓线，若公司股票

价格继续下跌，不排除被动平仓的风险。 届时顾国平先生将采取积极措施，尽力筹措资金进行补仓，以

保证其持有公司股权的稳定性。

一、平仓具体情况

2016年1月18日，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顾国平先生接到德邦创新的通知,顾国平先

生于2015年12月通过德邦慧金1号增持的公司股票8,415,174股低于平仓线，上述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2.13%。

2015年12月1日， 德邦慧金1号以大宗交易方式买入和熙2号基金持有的公司股份5,000,000股，

交易均价21.44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 2015年12月3日至4日，德邦慧金1号以二级市场竞价买

入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3,415,174股，均价为25.45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 《德邦创新资

本慧金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预警线为0.93，补仓线为0.91，平仓线为0.88，目前

公司股价已低于前述约定的平仓线。 德邦创新于2016年1月18日向顾国平先生发出通知，德邦创新接

到优先级份额委托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通知，已提前结束德邦慧金1号资管计划，并根据资

产管理合同约定将顾国平先生持有的全部本计划份额净值清零， 顾国平先生在本计划项下的所有财

产权益全部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所有。 德邦创新于2016年1月18日卖出公司股份500,000

股，交易均价17.551元/股。

目前，德邦慧金1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平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持股数变化情况

此次平仓前，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号、华安汇增2号、华安汇增3号

及德邦慧金1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716,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79%。 顾国平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明细如下：

持股主体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顾国平 1,000,000 0.25%

和熙2号基金 7,500,000 1.90%

华安汇增1号 6,100,000 1.55%

华安汇增2号 6,436,601 1.63%

华安汇增3号 5,265,100 1.33%

德邦慧金1号 8,415,174 2.13%

此次平仓后，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号、华安汇增2号及华安汇增3

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301,7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66%。 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公司股份明细如下：

持股主体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顾国平 1,000,000 0.25%

和熙2号基金 7,500,000 1.90%

华安汇增1号 6,100,000 1.55%

华安汇增2号 6,436,601 1.63%

华安汇增3号 5,265,100 1.33%

三、其他事项

1、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变动情况，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经和顾国平先生本人确认，其仍将履行之前的增持计划：自2016年1月8日起3个月内，在符合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资管计划方式累计增持公司A股股

份不低于3,947,937.08股，累计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6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16-007号公告）

3、截至今日收盘，顾国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号、华安汇增2号及华安汇增

3号暂未触及平仓线，若公司股票价格继续下跌，不排除被动平仓的风险。 届时顾国平先生将采取积极

措施，尽力筹措资金进行补仓，以保证其持有公司股权的稳定性。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